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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領域選文】 媽媽的手 

作者/琦君 

  

  忙完了一天的家務，感到手膀一陣陣的痠痛，靠在椅子裡，一邊看報，一邊用右手搥著自己的

左肩膀。兒子就坐在我身邊，他全神貫注在電視的螢光幕上，何曾注意到我。我說：「替我捶幾下

吧！」 

  「幾下呢？」他問我。 

  「隨你的便。」我生氣地說。 

  「好，五十下，你得給我五毛錢。」 

  於是他雙拳在我肩上像擂鼓似地，嘴裡數著「一、二、三、四、五……」像放聯珠炮，不到十

秒鐘，已滿五十下，把手掌一伸：「五毛錢。」 

  我是給呢，還是不給呢？笑罵他：「你這樣也值五毛錢嗎？」他說：「那就再加五十下，我就

要去寫功課了。」我說：「免了、免了，五毛錢我也不能給你，我不要你覺得掙錢是這樣容易的

事。尤其是，給長輩做一點點事，不能老是要報酬。」 

  他噘著嘴走了，我嘆了口氣，想想這一代的孩子，再也不同於上一代了。要他們鞠躬如(然，形

容詞詞尾)也地對長輩杖履追隨(借代老者、長輩)，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

的老年人，第一是身體健康，吃得下，睡得著，做得動，跑得快，事事不要依仗小輩。不然的話，

你會感到無限的孤單、寂寞、失望、悲哀。 

  我卻又想起，自己當年可曾盡一日做兒女的孝心？ 

  從我有記憶開始，母親的一雙手就粗糙多骨的。她整日的忙碌，從廚房忙到稻田，從父親的一

日三餐照顧到長工的「接力」（鄉語點心之意）。一雙放大的小腳沒有停過。手上滿是裂痕，西風

起了，裂痕張開紅紅的小嘴。那時哪來像現在主婦們用的「薩拉脫、新奇洗潔精」等等的中性去汙

劑，洗刷廚房用的是強烈的碱水(用碱塊浸泡過的水，可用以洗滌油垢)，母親在碱水裡搓抹布，有時疼得

皺下眉，卻從不停止工作。洗刷完畢，餵完了豬，這才用木盆子打一盆滾燙的水，把雙手浸在裡

面，浸好久好久，臉上掛著滿足的笑，這就是她最大的享受。泡夠了，拿起來，拉起青布圍裙擦

乾。抹的可沒有像現在這樣講究的化妝水、保養霜，她抹的是她認為最好的滋潤膏──雞油。然後

坐在吱吱咯咯的竹椅裡，就著菜油燈，瞇起近視眼，看她的《花名寶卷》(書名。為過去農業社會流行的

一種通俗讀物，用五、七言句報導古代名人的故事。)。這是她一天裡最悠閒的時刻。微弱而搖晃的菜油燈，

黃黃的紙片上細細麻麻的小字，就她來說實在是非常吃力，我有時問她：「媽，你為甚麼不點洋油

燈呢？」她搖搖頭說：「太貴了。」我又說：「那你為甚麼不去爸爸書房裡照著明亮的洋油燈看書

呢？」她更搖搖頭說：「你爸爸和朋友們作詩談學問。我只是看小書消遣，怎麼好去打攪他們。」 

  她永遠把最好的享受讓給爸爸，給他安排最清靜舒適的環境，自己在背地裡忙個沒完，從未聽

她發出一聲怨言。有時，她真太累了，坐在板凳上，搥幾下胳膊與雙腿，然後歎口氣對我說：「小

春，別盡在我跟前繞來繞去，快去讀書吧。時間過得太快，你看媽一下子就已經老了，老得太快，

想讀點書已經來不及了。」 

  我就真的走開了，回到自己的書房裡，照樣看我的《紅樓夢》、《黛玉筆記》。 

  老師不逼，絕不背《論語》、《孟子》。我又何曾想到母親勉勵我的一番苦心，更何曾想到留

在母親身邊，給她搥搥酸痛的手膀？ 

  四十年歲月如夢一般消逝，浮現在淚光中的，是母親憔悴的容顏與堅忍的眼神。今天，我也到

了母親那時的年齡，而處在高度工業化的現代，接觸面是如此的廣，生活是如此的匆忙，在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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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兼顧之下，便不免變得脾氣暴躁，再也不會有母親那樣的容忍，終日和顏悅色對待家人了。 

  有一次，我在洗碗，兒子說：「媽媽，你手背上的筋一根根的，就像地圖上的河流。」 

  他真會形容，我停下工作，摸摸手背，可不是一根根隆起，顯得又瘦又老。這雙手曾經是軟

軟、細細、白白的，從什麼時候開始，它變得這麼難看了呢？也有朋友好心地勸我「用個女工吧，

何必如此勞累呢？你知道嗎？勞累是最容易催人老的啊！」可不是，我的手已經不像五年前、十年

前了。抹上什麼露什麼霜也無法使它們豐潤如少女的手了。不免想，為甚麼讓自己老得這麼快？為

甚麼不僱個女工，給自己多點休息的時間，保養一下皮膚，讓自己看起來年輕些。 

  可是，每當我在廚房炒菜，外子下班回來，一進門就誇一聲：「好香啊！」 

  孩子放下書包，就跑進廚房喊：「媽媽，今晚有什麼好菜，我肚子餓得咕嘟嘟直叫。」我就把

一盤熱騰騰的菜捧上飯桌，看父子倆吃得如此津津有味，那一份滿足與快樂，從心底湧上來，一雙

手再粗糙點，又算得了甚麼呢？ 

  有一次，我切肉不小心割破了手，父子倆連忙為我敷藥膏包紮，還為我輪流洗盤碗，我應該感

到很滿意了。想想母親那時，一切都只有她一個人忙，割破手指，流再多的血，她也不會喊出聲

來。累累的刀痕，誰又注意到了？那些刀痕，不僅留在她手上，也戳在她心上，她難言的隱痛是我

幼小的心靈所不能了解的。我還時常坐在泥地上撒賴啼哭，她總是把我抱起來，用臉貼我滿是眼淚

鼻涕的臉，她的眼淚流得比我更多。母親啊！我當時何曾懂得您為甚麼哭。 

  我生病，母親用手揉著我火燙的額角，按摩我酸痛的四肢，我夢中都拉著她的手不放──那雙

粗糙而溫柔的手啊！ 

  如今，電視中出現各種洗衣機的廣告，如果母親還在世的話，她看見了「海龍」、「媽媽樂」

等洗衣機，一按鈕子，左旋轉，右旋轉，脫水，很快就可穿在身上，她一定會瞇起近視眼笑著說：

「花樣真多，今天的媽媽可真樂呢！」可是母親是一位永不肯偷懶的勤勞女性，我即使買一臺洗衣

機給她，她一定連連搖手說：「別買別買，按電鈕究竟不及按人鈕方便，機器哪抵得雙手萬能

呢！」 

    可不是嗎？萬能的電腦，能像媽媽的手，炒出一盤色、香、味俱佳的菜嗎？ 

 

 

【健體領域選文】65 年次林義傑的故事──離家出走，跑出夢想 

撰文/樂嘉婷  

 

  在這艷陽高照的四月期間，我在參加了一場路跑活動中，看到了極限超馬好手－－林義傑，很

難想像，這位 4 大極地馬拉松冠軍，竟然是今天我要採訪的對象關於他的成就，你可能聽過，但比

起這些，更吸引我的是他曾經歷過的一切，在涼爽的微風吹拂之下，我聽他娓娓道出那不簡單的從

前…… 

以下為林義傑親自口述 

從小就有無限能量 只要能「跑」我就好快樂！ 

  說起小時候，從幼稚園大班開始，也不知道原因，就很喜歡往動物園跑，一放假就拉著爸媽，

只要到有草有山的地方讓我盡情奔跑，就覺得很快樂！那時年僅 5、6 歲的我，隱約覺得自己體內有

用不完的能量。 但因為體型上沒有優勢，即使升上國小便興致勃勃地加入田徑隊，卻始終與正式比

賽無緣，我的童年大部分都在失望中渡過。一直到國小五年級，那時台北市舉辦越野錦標賽，但一

直到賽前，教練都還找不到原本要上場的選手，突然就把我叫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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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可能是因為當時的我整天在操場上晃來晃去，雖然教練叫不出我的名字，但卻認得我的臉，於

是，我成了代跑的第一人選。 

  我腦中只想著如何抓緊這千載難逢的表現機會，興奮的我卯足全力，比賽結束，我跑了國小組

個人第 23 名，獲得了教練的稱讚。 

  國小畢業後，因為家裡的關係，沒能如願進入體育班就讀，但我一樣在開學第一天就跑到田徑

隊報到，可是因為身材矮小的關係，常常缺乏自信心、擔心教練瞧不起自己，於是便悄悄在心裡下

決定：每次練習都要跑第一！ 

  或許是我倔強、說到要做到的個性，阿爸就也沒有再反對我參加田徑隊練習。 

   記得在當時就讀國中時，田徑隊的學生都有一句話：「北西湖、南長榮」，許多田徑隊的學長畢

業後便直升西湖工商(現恕德家商)，進入這個田徑選手大搖籃接受栽培。所以，每次中學運動會，

我們整隊的學生都會瞄向西湖商工那排的選手，幻想著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在那裡面。 

 15 歲我就離家出走 只為讀田徑名校 

  國中剛畢業那年，我 15 歲，現在回想起來，仍舊覺得很感慨：我留了一封信放在爸媽的床頭櫃

上，寫說我要用自己的雙腳勇闖天下，試圖說服爸爸，讓我讀西湖工商，未來也一樣可以上大學，

一圓我們林家也能出一個大學生的夢。 

  請爸爸不要阻止我，我會以考上大學來做擔保，希望他願意放手讓我「跑」！偏偏，那個場景

就好像天公刻意安排般，爸爸剛好返家，一看完信就衝出家門，眼眶泛淚地勸我：「你去哪裡？讀體

育的將來只會撿角（沒前途），我的同學考上體專，最後還是回家種田，我跟你阿母都希望你念到大

學啊，你好好聽阿爸話！」 

   林義傑聽完，他會聽爸爸的話嗎？ 看著爸爸的表情，我的眼眶也瞬間充滿淚水，「阿爸……我

要去追尋我的夢想！」 

  語畢，我便掉頭離去，提著大包小包搭上了公車。 

  從那刻起，我知道我們父子的關係已有裂縫，或許可以修補，但痕跡難以抹滅。一直到多年後

的今天，我的腦海仍牢牢記著這遺憾的一幕。 

   回想起來其實很荒唐，當時的我違背家人對我就讀普通高中、上大學的期待，但我仍然毅然決

然地選擇跟隨體育名師潘瑞根老師，他所執教的西湖工商，被當時的體育生視為培育田徑選手的最

佳搖籃。但其實那時候的我，根本還沒獲得西湖工商入學認可，我就這樣直接背著大大的行李袋，

連續三天跑到西湖商工，表達想進田徑隊的決心。 

  雖然因為身材太過瘦小，曾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質疑與拒絕，但固執的我在見到潘教練時，便

直接大聲說：「教練，我行李都帶出來、離家出走了，你一定要收我！否則我回不了家了！」就這

樣，我進入了西湖工商，從此展開了與家人聚少離多、全力奔馳的日子。 

   我是這樣告訴自己的：一定要出人頭地、戴上方帽（學士帽），大學畢業，讓瞧不起我們林家

的人刮目相看！ 

 在西湖成長茁壯 高二便跑出全國前三名！ 

  回憶高一時，沒有接受過如此吃重訓練的我，成績都不太好看，常常跑最後一名，為了讓自己

跑出好成績，每次放假同學們都回家之際，我則選擇獨自留在學校，每天清晨四點半晨跑三十公里

的自主訓練。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時很瘋狂，學校盛傳這麼多的鬼故事，我竟然敢獨自留在學校，

還被老師罵。不過也因為努力練習，成績越來越好，在高二時便跑出全國前三名。 

考大學的路跌跌撞撞 幸虧有老師們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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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恩師便沒有林義傑！ 

  但在考大學階段，我的應試之路並不順遂，高三時重考了一年，潘瑞根教練硬著頭皮四處向朋

友借錢供我補習，也安排好學校宿舍，讓自己在重考的這一年可以繼續免費住宿。當我整理好行李

再度離家時，在家門口遇見了父親，想開口說些甚麼，但只見爸爸看了一眼行李，再瞥了眼自己，

便沉默無語。 

  那時的日子每天除了補習就是訓練，在某個夜裡膝蓋一陣劇痛，原來是因為練習過度而導致韌

帶受傷，我被當時的駐校教練許春展老師送醫急救。有好幾次，凌晨兩點許老師巡邏完宿舍時，總

是會來摸摸我的頭，而那時剛好是我固定寫日記的時間，從此以後，我的日記本每隔一至兩個禮

拜，都會飄落 1000-2000 元，協助我度過這段艱辛的時光。 

  「沒有這些老師，就沒有今天的我。」 

 一張無意間的傳單 竟改變了我的一生 

  在重考一年後，我終於順利考上台北體院，但是這些日子還沒有結束，除了白天要認真上課以

外，晚上還要開著爸爸的計程車，每天晚上在路邊攬客，掙自己的學費、生活費。 

  在大三時，我曾經代表台灣出賽法國世界盃 24 小時馬拉松，走在巴黎街頭拿到了一張歷史悠

久、在摩洛哥境內舉行的「撒哈拉七天六夜超級馬拉松」傳單，將傳單緊緊捏在手掌中，我不知道

自己該不該參加，猶豫不決讓我在回台灣開著計程車的某個大雨深夜，因為失神分心，差點撞上仁

愛路的分隔島，直到那時我才驚覺，自己該好好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出路，不應該只是為了三餐這

樣奔波，勇敢選擇自己所想要的，而不是虛度光陰。 

  就這樣，一瞬間想要成為台灣第一位挑戰撒哈拉超級馬拉松的「念頭」，可以說是改變了我的一

生。 

  憑藉著 2000 年台北國際 24 小時超級馬拉松賽冠軍的經歷，以及 2000 年台北國際一百公里馬

拉松賽冠軍的頭銜，我被獲准在 2002 年參與摩洛哥超級馬拉松比賽，一腳踏入了跟我「糾纏不清」

的撒哈拉沙漠。 

跑出自己的一片天 重點是「勇氣」 

人的一生只能走一回 要好好把握 不留遺憾！ 

  在 2002 年 4 月，我帶著國旗第一次參加撒哈拉超級馬拉松，馬上就遭遇當地 25 年來最大的沙

漠風暴，曾經一度 40 餘人失聯、腳趾甲掉了好幾片、還遇見了海市蜃樓的幻影，最後因為缺水，還

得靠著自己咬破嘴唇喝滲出的血止渴，才能順利回到終點，拿到世界第十二名，是亞洲選手史上最

高名次。 

  在那場挑戰極限的可怕經驗中，我看見自己的優勢，以及珍惜生命存在的重大意義，因此對自

己建立起挑戰全球各項極地超級馬拉松的目標，也跑出了許多不錯的成績。 

  雖然現在自己已經漸漸地淡出賽事，但仍舊致力推廣、舉辦馬拉松相關活動，希望可以讓更多

人參與這件盛事，其實成功的定義，重點在於過程，就像我的人生，或許很多人都只看到我的榮

耀，但其實這背後犧牲了多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身體承受過多少次的運動傷害，都是只有自己才

最能明白的。 

  但我不後悔當初做了這項決定，因為我知道如果是自己喜歡的，就應該盡力去爭取！ 

  我用自己的故事 分享給正在迷惘的年輕人，「如果有甚麼事是你想做的，那就勇敢的去做吧！

畢竟人生只活一次，一定得好好把握，不要留下遺憾！」 

  在你的心中有個夢想，卻還沒有去追尋嗎？ 突破困境、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希望大家能燃起

熊熊鬥志，相信，下決心你也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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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領域選文】 

故意對你很壞，是因為在乎你：從《我的少女時代》看見關係中的矛盾 
作者/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2015/8/21 

 

  當紅國片《我的少女時代》（Our Times）到了尾聲時，徐太宇透過錄音帶對林真心做了真情告

白，他說：「因為很在乎妳，所以才對妳很壞。」 

  徐太宇真的對林真心很壞呢！不過，看到這裡，曾經或現在正是少男少女的人們，一定很有共

鳴吧！ 

☆☆ 

  曾幾何時，你暗戀著某人，明明想對他好，卻總是做出相反的事情。 

  男孩對欣賞的女孩，不是裝酷擺臭臉，不然就是極盡捉弄之能事，看著她生氣再哈哈大笑，其

實心疼得不得了。 

  女孩對愛慕的男孩，不是對他頤指氣使，恰北北、兇巴巴，不然就是故意裝生氣，說他最討厭

了，絕對不可能理會這種男生！ 

  九把刀說男生在感情中總是很幼稚；我想，女生好像也不遑多讓。明明想靠近，卻又不知道如

何表達，只好用著有點白癡的方式來引起對方注意，好幾次弄巧成拙卻又懊惱不已。 

☆☆ 

  青春無敵，面對愛情卻又腦殘無比。到底該如何與暗戀的對象有更多話題呢？典型的爛招便

是，神秘兮兮地告訴對方：「我想追某某某，你可不可以幫我？」這種昧著良心的老梗，總在學生

時代一再上演。 

  老梗歸老梗，卻歷久彌新。因為，你會有更多時間和暗戀的對象相處，透過研擬戰略增加彼此

互動的機會，透過無病呻吟獲得對方的安慰，那是生活中的小確幸，一天之中的大滿足。同時，你

也有機會從對方的反應揣測他對你的感覺，是否在意你。不過，通常患得患失居多吧！ 

  多了幾分曖昧，少了一些隔閡。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你們彼此喜歡，只有你們雙方矢口否認說只

是好朋友。 

☆☆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真的很微妙。明明很在乎，卻又不直接表達，常要拐彎抹角就算了，還要

做出可能讓對方討厭的事情。 

  除了曖昧中的少男少女如此，情人、夫妻與家人都是如此。各種關係，只要是在乎彼此的，常

會用充滿矛盾的方式對待對方。 

  「我是因為在乎你，才會這樣罵你！」很熟悉的一句話，不是嗎？ 

  親子之間、情人或夫妻之間，常透過批評、指責、控訴、挑剔、碎念等方式來表達對對方的關

心，背後是善意的，卻往往不被對方接受，甚至被對方討厭。 

  因為太在乎對方，所以希望對方變成我們心中想要的樣子，希望對方照著我們的期待而活，沒

有如此，內心的挫敗感便化做攻擊，令對方感到受傷。 

  因為太在乎對方，所以也希望對方同等地在乎自己。當對方沒有照著自己想要的方式做時，不

被在乎的失望與落寞心情便轉換為不堪入耳的話語，更將對方推離了自己。 

☆☆ 

  曾聽過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有位父親酗酒成性，回家便對妻小大呼小叫，只差沒暴力相向。妻子早習以為常，不予理會。

三個讀中學的女兒避之唯恐不及，父親踏進家門時便逃難似地躲回房間，免得遭受池魚之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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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女兒中，父親特別愛找二女兒講大道理，不是盯她功課退步，就是要她別交壞朋友，不然

就是無故限制她不准出門。二女兒忿忿不平，明明自己的功課最好，也最不常出門玩耍，最聽話懂

事，父親卻最愛找她麻煩。 

  父親哪裡是想找她麻煩？這位酗酒成癮的父親，早已失去在家中的地位了，心裡對女兒有著虧

欠，總是想要和女兒們接近，以顯示自己還是個父親。而三個女兒中，就只有二女兒口氣最衝，最

會頂嘴。但在父親眼裡，也只有二女兒最願意理會他，所以一直對二女兒雞蛋裡挑骨頭，從不斷地

爭吵衝突中感受到身為一家之主的尊嚴。 

  許多家庭暴力中的施虐者都說，每次家暴前，一開始都只是想跟對方有所接觸，或者是求歡，

或者是講講話，但一看到對方的表情或反應，一股怒氣便油然而生，失控的拳頭就這樣落在對方身

上了。 

☆☆ 

  所謂的在乎，做出來的行為卻是在彰顯權力與控制對方。若是真的在乎對方，應該容許對方選

擇對他而言最好的方式過生活，而非自以為是地把對方弄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更重要的是，既然在乎，為什麼不直接表達呢？讓在乎的人知道你的心裡對他充滿關心，希望

能與他更接近些，希望他也能多在乎你一點，這不是很好嗎？ 

  事實是，很難！總歸一句，拉不下面子吧！這與個人自我價值感有關。我們的內心住著脆弱的

靈魂，多麼害怕在關係中受到傷害呀！ 

  當我們是少男少女時，我們害怕被戀人拒絕，不敢直接告白，於是用迂迴矛盾的方式惹對方生

氣，也獲得對方注意。當我們與家人或情人在一起時，我們害怕對方不願意按照我們想要的方式

活，於是訴諸粗魯強硬的方式，以顯示我們是如何地為對方著想。 

  事實上，我們只是自私地在保護著自己那怕受傷的靈魂。 

☆☆ 

  年少時期，在感情中因為這些矛盾幼稚的舉動，才足以讓我們回味無窮。 

  長大之後，我們終究得學習如何對在乎的人直接表達情感，如此，你才有機會把握，而不是錯

過。 

  我們終究得努力學習如何不擔心被拒絕、被傷害，放手而不控制，握著手卻不握痛手，讓在乎

的人用自己喜歡的方式活出自己的生命，如此，關係的品質才會親密又自在。 

 

【社會領域選文】 《噬罪人》節錄──在屋簷上跳舞 

作者/呂秋遠 

  妳知道為甚麼比爾蓋茲想要把百分之九十八的財產捐出來嗎？郭台銘為甚麼又要把九成的財產

捐做公益呢？ 

  那天晚上的對話，相當不愉快，在每天都有十通以上電話諮詢的樣本中，其實很少見。我難得

的動了脾氣，但是他仍然搞不懂我為什麼生氣（或者感受不到我的怒氣）。 

  「律師您好，我是陳小姐的朋友，我有繼承方面的問題想請教您。」，來話的人說得客氣，所以

即使已經是晚上九點，就算我不知道陳小姐是誰，但我還是願意瞭解他的疑問。 

  「我的問題是，我要怎麼把我父親給弟弟的房子要回來？」他說。 

  「我的疑問是，你父親贈與給你弟弟房子，關你甚麼事？」，我覺得他的問題完全錯誤。 

  他似乎聽不出他問題已經出現錯誤，仍然繼續追問，「我父親怎麼可以把房子贈與給弟弟？這一

點都不公平！」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這房子是你的嗎？不然你憑甚麼認為不公平。」，我一字一句的問，乾

脆把話講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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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似乎沒料到我會這麼問，他楞了一下以後回答：「當然不是我的，這是我父親的。」 

  「這就對了。不是你的，你父親要分給誰，哪裡不公平？你父親的財產，你曾經有貢獻嗎？他

買了房子，你有出錢嗎？如果都沒有，他想給誰就給誰，甚麼時候輪到你說話了？」，我一連串的把

想說的話講出口。 

  「律師，我父親過世以後，這財產如果沒有贈與給我弟弟，那麼就是遺產。這棟房子是我父親

僅剩唯一值錢的東西，他送給弟弟，我甚麼都沒有，還有甚麼公平可言？」，他這麼問我。 

  「哼哼，」，我竟然冷笑，「你父親值錢的東西可多了，不是你想得到的。你父親沒死，這就是

他的，他想給誰就給誰。」 

  「那麼我可以請我父親把房子拿回來嗎？」，他問。 

  「你父親想嗎？」，我覺得他父親應該不知道他打這通電話。 

  「他絕對沒問題！」，他說。「我想請教律師，要怎麼樣才可以把已經送給別人的東西要回

來？」 

  「送給別人東西，這在民法上稱之為贈與。談到贈與，在把東西移轉給別人之前，都可以撤銷

不給。例如說，答應別人要送房子，在房子沒過戶登記前，可以不給。禮物在送給別人之前，可以

不送。但是，不動產一旦登記、動產一旦轉到別人手上，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反悔。」，總算談到重點

了，我想。 

  「有原則就有例外是吧？」，他問。 

  「是有例外。第一種叫做附負擔的贈與，例如小明的爸爸跟小明說，如果考上律師，就送他一

本六法全書。如果先給了六法全書，但是小明一直沒考上，那是可以主張取回來的。第二種叫做贈

與後犯罪，也就是說，當送完禮物後，接受贈與的人，竟然對於贈與他東西的人，或者是這個人一

等親等的親屬，犯下傷害、恐嚇等等刑法上規定的罪，這時候也可以撤銷贈與。最後一種是不盡扶

養義務的撤銷，例如爸爸給房子以後，孩子就裝死不扶養爸爸，這時候也可以主張撤銷。」，我盡力

用最淺顯的方式跟他解釋。「請問，你弟弟是哪一種情況？」 

  「我爸爸送給我弟弟房子的時候，沒有要求他任何義務；他也當然沒有犯下對我父親任何罪

行；而且我爸爸這幾年都是我弟弟在照顧，現在也是。所以我想，應該沒有符合上面的條件。」，他

說。 

  「那麼，你父親在法律上，就沒有任何權利要求把送人家的東西拿回來。」，我說，「送了就送

了，隨便可以反悔，你覺得這樣是正確的嗎？」 

  「但是這不公平！本來這些以後就是我們子女應該一起分的。」，他像是鬼打牆一樣，反覆的說

著所謂的「公平」。 

  我決定試探他。 

  「有，他們的交易在地政事務所，應該登記為買賣對不對？」，我問。 

  「對，但是他們真正是贈與。」，他說。 

  「好，我建議你，讓你父親去警察局自首，說他跟你弟弟的交易是假的，實際上是贈與。這時

候父親跟你弟弟都會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偽造文書罪，你覺得如何？」 

  「可以，我可以說服我爸這麼做。」，他似乎活了過來。 

  但是我卻沉了下去，「你，太過分。」 

  安靜了好一會，我才又開口，「我不會幫你的，而且這一招一點用處也沒有，你弟弟還是可以擁

有這個房子。」 

  「沒關係，但我只求您能否見我父親？」，他果真不死心。 

  我決定給他最後一擊，「可以。我親自跟你父親溝通。」 

  他的效率果真很快，第二天早上就連絡上我的秘書，而且約定了晚上的時間。當天行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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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我開了兩個庭、四個會，輪到他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八點，但是看來他還是很希望我可以跟他

父親談。 

  其實到最後一個會，我通常是很累的。因為我知道，後面大概還有十通上下的電話得回。不

過，推開門進去，看到瘦骨嶙峋的老父親以後，一整個精神就上來了。 

  「北北，您今天看起來精神很好。」，我面帶笑容的跟他打招呼。「您今年貴庚？」 

  「我九十五了。」，一邊比著九十五的手勢。 

  看起來他精神抖擻，而且鄉音聽起來像是四川人。 

  「您一定可以長命百歲的！」，我繼續保持愉快的氣氛。但是下一句話，可真的要進入真相了。 

  「請問北北，您為甚麼要把房子給弟弟呢？」，我問。 

  「這是眷村改建的房子。」，看起來他的腦筋很清楚，「我有五個孩子，但是長年跟老二住，他

對我很孝順。有天國防部要我們去後備司令部辦理抽籤、繳費，他都幫我去做。我分到三十坪的房

子，他也出錢幫我裝潢，所以後來五年後我就給他了。」 

  「您買房子的費用，是您的錢嗎？」，我問。 

  「當然是啊，我拿了六十萬，加上又多買了四坪，大概四十八萬，總共給了國家一百多萬，都

是我自己出的。」，他說。 

  我轉過頭去問兒子，「眷村改建後的新建物，依法必須五年後才能轉售或轉讓，你難道這五年

間，你都沒有去看過父親？」，我嚴厲的問。 

  「當然有，但是我不知道他已經想把房子給二弟！」，他不服氣的說。 

  我又把笑臉換上，轉向老父親。「所以，您想把房子拿回來嗎？」 

  「我不要拿回來。」，這父親回答了我最關鍵的問題。 

  我精神為之一振，轉向兒子。「你看，他沒有要拿回來，我沒辦法幫你了。」 

  父親接下來的話，卻讓我覺得很難過。 

  「律師啊，孩子從小媽媽就走了，我一個人把五個孩子養大。」，他的手不斷抖著。「我五個孩

子都疼，也希望他們可以過好日子。老二真的很孝順，所以我才會把房子給他。我知道我對不起老

大，跟幾個弟妹比較起來，他沒拿過我一分錢。我很想給他一點東西，我也知道他委屈，但是我現

在沒有錢囉，甚麼都沒有。」 

  我看了他兒子一眼，「這就是你爸爸最值錢的東西。」，我用台語跟他說。 

  「律師啊，我怕我也來日不多。但是大兒子的委屈我都知道，我會去跟老二講，叫他把房子拿

去貸款，或者賣掉，把錢分給大哥跟其他兒女。這樣應該就會公平囉。」，他慢慢的講著。 

  「我會想辦法的，這房子是禍不是福。」，他嘆了口氣。 

  我激動了起來，「您別管這檔子事了。」 

  我轉過頭，用台語跟兒子說，「我坦白說好了，你沒辦法把房子拿走。你根本不懂，你父親真正

留給你們的禮物是甚麼。」 

  他沒說話，臉色有點黯然。 

  「北北，您不要為這件事情煩惱了。老二如果不肯，您還有退伍俸，就過您的日子，每天遊山

玩水，多看看這世界。別管這些俗事，您留給孩子的東西夠多了。」，我說。 

  我站起身來，跟兒子說，「你走吧。」 

  他牽著爸爸的手，也站起來。 

  關門之前，他轉身對我說，「如果我二弟不肯這麼做，我還是要告他，即使拿不回來，也要讓他

背上偽造文書的前科。」 

  我看了他一眼，「你知道比爾蓋茲為什麼要把財產全部捐出去嗎？」 

  我真心的希望他知道。 


